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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提案十七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教師兼職處理要點」第 6點、第 9點及第 11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8 年 12 月 18 日 108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二、查教育部 108 年 8 月 8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80103219 號函略以，各級學校

應依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相關規定，每年定期評估檢討教師之兼職不得影響

本職工作，並建立教師兼職及回饋機制之審核基準；就月支兼職費有超過

薪給總額之教師，請各校於於校內規章中明定更嚴謹明確之評估機制，如

隸屬單位提出對於其本職工作影響之分析報告、評估該師兼職對產學合作

之實益、學術回饋金收取額度之合理性、定期評估之結果應提經教評會或

校內重要會議確認等事宜。 

三、為符合教育部上開函釋規範，並簡化本校教師兼職審核程序，爰提案修正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教師兼職處理要點第 6 點、第 9 點及第 11 點草案。 

四、檢附本校教師兼職處理要點第 6 點、第 9 點及第 11 點修正草案條文總說

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如議程附件 17，第 370 頁)。 

五、如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參、專案報告： 

一、原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執行 106 年推動發展典範科技大學延續計畫追

繳補助款案說明報告案(報告單位：研發處)。 

半導體系張順雄代表發言要求納入紀錄： 

(一)有關陳委員所提問題，如本計畫遭教育部追繳補助款可類比為減價驗

收，依其責任歸屬該由校務基金承擔繳回嗎?未來老師執行計畫如發生

減價驗收情事，可否比照本案作法由校務基金墊繳?相關問題建請回答

釐清，並納入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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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校統籌款部分，本計畫補助經費 8,000 多萬，當時學校配合款比例

為何？執行細目於報告中並未列出，經費未依計畫項目使用影響執行

績效，才是問題所在。 

主計室主任回應： 

(一)有關經費問題，典大計畫或深耕計畫經費均是教育部補助，目前並無

規定計畫執行遭剔除繳回之處理方式，本案當時接獲教育部來函追繳

部分經費，研發處提案至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符合經費墊支動

支程序，計畫經費執行之憑證亦屬合法，依教育部訪視結果雖認定本

校執行成果與所送計畫目標有所落差，但各項執行皆符合教學用途，

故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後，同意由校務基金墊繳。 

(二)計畫執行部分，依產學處訂定之本校產學合作經費收支管理要點規定，

計畫執行違約須由主持人自行負責，以上為主計室就法規面之說明。 

結論： 

(一)計畫經費遭剔除繳回，如屬個人研究或產學計畫，應由計畫主持人自

行負責；如為學校向教育部申請之計畫，則由學校負責；如因人謀不

臧，則依規定移送法辦。 

(二)有關教師專業特色計畫經費評選會議核定補助結果，及獲獎教師後續

已繳交之成果報告等相關資料，會後請研發處整理補正，並於下次會

議完整提供，俾利校務會議代表參閱。 

(三)附帶決議：請產學處儘速修正本校產學合作經費收支管理要點，放寛

教師執行產學計畫如遭減價驗收時，可使用教師個人計畫結餘款支

應，以利依循。 

(四)請各單位落實職務代理人應實質代理制度，並適時辦理業務輪調，以

熟稔相關業務，俾利協助解決師生所詢之各項問題。 

(五)各單位業務流程 SOP 雖已撰擬並上傳業務流程 SOP 系統(網頁路徑：

首頁下方常用連結/校內連結/業務流程 SOP 系統)，惟現行作業流程仍

有諸多部分亟須修改，請各行政單位針對業管業務 SOP 流程，參採綜

合業務處 SOP 撰寫方式進行檢視修正，俾利查閱參採。 

 

二、併校前原三校教師員額及法規報告案(報告單位：人事室)。 

結論： 




